福建省软件企业评估和软件产品评估实施细则（更新）
2024年03月11日  
一、总则
为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软件企业的能力提升，加快推进行业自律，帮助软件企业做大做强，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软件企业评估规范》和《软件产品评估规范》，制定本实施细则。
本细则对软件企业评估和软件产品评估（以下简称“双软评估”）的评估过程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省软协”）作为福建省（除厦门外）唯一的双软评估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双软评估，协会本着为会员服务原则，对双软评估工作不收取费用，双软评估证书不作为企业退税的凭证，退税请按税务部门文件要求执行。
二、评估对象
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从事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及相关服务的自愿接受双软评估的企业。
三、评估标准
（一）《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 SIA 002—2019》；
（二）《软件产品评估规范T/ SIA 003—2019》。
四、申请条件
（一）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
（二）申请软件企业评估的企业需满足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 SIA 002—2019》要求，并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三）申请软件产品评估的软件产品需满足福建省《软件产品评估规范FJSIAB-002-2016》第5条的要求，并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五、软件企业评估程序
（一）评估流程
1、企业自愿申请：登陆省软协网站（www.fsia.org.cn）下载《软件企业评估委托书》及附表，按照要求填写。
2、预审：省软协每季度首月（1月、4月、7月、10月）1-20号受理企业提交的纸质材料并进行审查，对材料不全或存在问题的申报材料，进行反馈，要求进一步完善补充；对不符合评估条件的企业不予受理；对材料齐全、符合评估条件的企业，正式受理其申报材料。
3、专家评审：省软协组织行业、财务等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根据评估结果出具评估报告。
4、现场评估：省软协根据专家评审情况，抽取部分企业进行现场评估。
5、公布：每批次通过软件企业评估的企业名单，在省软协网站和全国双软评估工作服务平台网站上同时发布评估结果。
6、发证：通过评估的企业到省软协领取《软件企业证书》。
（二）申报材料
1、提交材料名称及要求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份数
	要求

	1
	软件企业评估委托书（附件1），软件企业评估导入模板（附件9）。
	1
	附件1纸质原件及电子版，需按表中要求盖章、签字，附件9只需电子版（电子版须发邮箱）。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3
	提供1个软件产品评估证书（复印件）；
	1
	纸质复印件，加盖公章。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同时申报的，在委托书第七点需要说明的问题中进行说明。

	4
	受理日上年度《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数情况表》，上年度12月份经省、市各级社保部门签章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明细表（企业实际经营年限不足一年的提供受理日上一月份对应材料）。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
	经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告附注中要体现企业软件开发收入、自主软件收入、企业研发费用的说明）；
《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列表暨收入情况归集表》；《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企业实际经营年限不足一年的提供经营期间对应材料）。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6
	企业生产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7
	ISO9000系列或CMM/CMMI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或者提供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说明以及有效运行的过程文档记录等保证产品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
	1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纸质复印件；相关说明及过程文档记录需加盖企业公章。

	8
	上一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清单及企业上年度签订的二份金额******的合同复印件（不足二份，全部提交）和与之对应的发票复印件。
	1
	纸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2、提交材料装订要求
申报材料需提交一份纸质档，按以下顺序胶装。
（1）《软件企业评估委托书》（附件1）；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提供新版营业执照的不提供）；
（4）软件产品评估证书；
（5）《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数情况表》（附件2）；
（6）上年度12月份经社保部门签章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
（7）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列表暨收入情况归集表》（附件3）、《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附件4）；
（8）企业生产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9）有效期内的ISO9000系列证书或CMM/CMMI评估证书复印件。无证书的提供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说明（附件5）和1个主要产品的需求规格说明书及用户手册；
（10）上年度签订的二份金额******的合同复印件（不足二份，全部提交）和与之对应的发票复印件。
（三）年度复评要求
1、软件企业评估实行年度评估制度，每年复评一次，评估仅对软件协会会员单位提供服务，评估流程及相关要求与初次评估相同。
2、经评估通过的软件企业，应在《软件企业证书》到期日前三个月内的软件企业评估受理期内提交复评申请材料。评估所提交材料与初次评估相同，同时提交《软件企业证书》复印件。
3、通过复评的企业，带旧证书换发《软件企业证书》；未接受复评或未通过复评的企业，证书自动失效。
（四）软件企业评估变更
1、软件企业发生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重大变化等事项，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省软协书面报备。
2、省软协依据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评估，若企业发生变更后仍满足《软件企业评估规范（试行）》要求，但《软件企业证书》所载信息发生变化的，收回原证书，换发新证书，原证书号不变；企业发生变化后不满足《软件企业评估规范（试行）》要求，则收回原证书。
3、申报程序
（1）登陆省软协网站（www.fsia.org.cn）下载《软件企业评估变更申请表》，按照要求填写后，提交纸质材料至省软协。
（2）省软协每季度第一月1-20号受理企业提交的纸质材料并进行审查，审查结果随同下批次双软评估结果一同公布。
（3）领取变更后的《软件企业证书》。
4、提交材料
变更申报材料需提交一份纸质档，按以下顺序装订。
（1）《软件企业评估变更申请表》（附件6）；
（2）企业变更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工商部门下达的变更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4）变更后的软件产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5）软件企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六、软件产品评估程序
（一）评估流程
1、企业自愿申请：登陆省软协网站（www.fsia.org.cn）下载《软件产品评估委托书》及附表，按照要求填写后，提交纸质材料。
2、预审：省软协每单月（即1月、4月、7月、10月）1-20号受理企业提交的纸质材料并进行审查，对材料不全或存在问题的申报材料，进行反馈，要求进一步完善补充；对不符合评估条件的软件产品不予受理评估；对材料齐全、符合评估条件的软件产品，正式受理其申报材料。
3、评估：省软协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
4、公布：每批次通过软件产品评估的名单，在省软协网站和全国双软评估公共服务平台上同时发布评估结果。
5、报备：评估结果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6、发证：通过评估的企业到省软协领取《软件产品证书》。
（二）申请材料
1、提交材料名称及要求
（1）国产软件产品应由该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单位申请评估，也可由相关部门委托评估。同时应提交的评估材料，如下表所示。
软件产品评估申请所需提交的材料一览表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份数
	要求

	1
	软件产品评估委托书（附件7），产品评估导入模板（附件10）电子版；
	1
	附件7纸质原件及电子版，纸质件需按表中要求盖章、签字，产品评估导入模板（附件10）电子版（电子版须发邮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纸质复印件（加盖公章）。

	3
	企业拥有的软件著作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1
	纸质复印件（加盖公章）。

	4
	软件产品检测报告
	1
	纸质复印件（加盖公章）。


 
（2）进口软件中在我国境内进行本地化开发、生产的产品，其在我国境内开发的部分，由著作权人和原开发单位提供在我国境内开发的证明材料，视同国产软件。
2、申报材料需提交一份纸质档，按表中要求顺序装订；在提交纸质申报材料的同时，还需提交软件产品样品，须标明产品全称、版本号、企业全称。
（三）软件产品延期评估要求
1、软件产品评估的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前可以申请延期。软件产品延期评估流程及相关要求与初次评估相同。如果软件产品升级、版本号改变，则应重新申报软件产品评估，原软件产品证书废止。
2、需延期评估的软件产品，应在《软件产品证书》到期日前一批次的1-20号内提交延期评估申请材料。提交材料名称及要求见下表。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份数
	要求

	1
	软件产品评估委托书
	1
	纸质原件及电子版，纸质件需按表中要求盖章、签字。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纸质复印件（加盖公章）。

	3
	软件著作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1
	纸质复印件（加盖公章）。

	4
	软件产品证书复印件
	
	纸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申报材料需提交一份纸质档，按表中要求顺序装订； 
3、通过延期评估的软件产品，换发《软件产品证书》，申请企业、证书编号等保持不变，发证时间变更为延续评估的时间；未申请延期评估或未通过评估的软件产品，证书自动失效。
（四）软件产品评估变更
1、因业务发展需要，软件企业名称发生变更或产品名称发生变更，可申请软件产品评估变更评估。对于因知识产权转让，软件产品的权属发生改变的，需重新申请软件产品评估。
2、省软协依据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评估，若企业发生变更后仍满足《软件产品评估规范（试行）》要求，但《软件产品证书》所载信息发生变化的，收回原证书，换发新证书，原证书号不变；企业发生变化后不满足《软件产品评估规范（试行）》要求，则收回原证书。
3、申报程序
（1）登陆省软协网站（www.fsia.org）下载《软件产品评估变更申请表》，按照要求填写后，提交纸质材料。
（2）省软协每季度第一个月1-20号受理企业提交的纸质材料并进行审查，审查结果随同软件产品评估结果一同公布。
（3）领取变更后的《软件产品证书》。
4、提交材料
变更申报材料需提交一份纸质档，按以下顺序装订。
（1）《软件产品评估变更申请表》（附件8）；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因企业名称变更引起的，提供工商部门下达的变更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以及著作权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5）软件产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七、监督管理
（一）中介机构管理
申请评估的企业可自行选择为双软评估、复审提供鉴证服务的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应据实出具审计或检测报告，如发现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或检测报告出现任何虚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将不再接受此中介机构出具的任何报告。
（二）评估企业监管
经评估的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给予通报、收回证书，违规情节严重的，三年内不予受理其评估申请：
1、在申请评估或复评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
2、有逃避缴纳税款或帮助他人逃避缴纳税款等行为，或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受到税务机关处罚；
3、在安全、质量、统计、知识产权、市场竞争、企业管理等方面有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罚；
4、未及时报告使企业评估条件发生变化的更名、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重大变化等情况。
八、相关事项
（一）申请企业可在省软协网站（www.fsia.org.cn）服务大厅专栏查询、下载相关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评估材料。
（二）联系方式及材料报送地址
联 系 人：陈  榕
报送地址：福州市杨桥东路19号尚林苑南楼1601室
电    话：0591-87532300
电子信箱：fjsia01@163.com
（三）评估结果在省软协网站和双软评估公共服务平台（https://srpg.csia.org.cn/）上同时发布。
（四）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五）本实施细则由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九、附件
（一）软件企业评估委托书（附件1）
（二）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数情况表（附件2）
（三）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列表暨收入情况归集表（附件3）
（四）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附件4）
（五）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说明（附件5）
（六）软件企业评估变更申请表（附件6）
（七）软件产品评估委托书（附件7）
（八）软件产品评估变更申请表（附件8）
（九）企业评估导入模板（附件9）
（十）产品评估导入模板（附件10）
 
 

